
香港特区申请人在内地发明专利
优先审查申请指南

一、申请内容
香港特区申请人在中国内地处于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优先审查申请。

二、设定依据
（一）《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76号）（以下简称《办法》）
（二）《专利审查指南》

三、受理事宜
（一）受理窗口及办公时间：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广州代办处：
工作日8：30-13：00，14：00-17：30（除法定节假日外）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深圳代办处：
工作日8:30-17:30（除法定节假日外）
（二）申请方式：纸件邮寄或窗口面交

四、申请条件
（一）香港特区申请人在中国内地处于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
    （二）专利申请须为电子申请（纸件申请应转为电子申请后提交）。
（三）属于《办法》规定的技术领域，相关申请分类号落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1）》范围。
[bookmark: _Hlk117008834]（四）“香港特区申请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据香港特区《公司条例》成立的公司和香港特区的其他法律实体或组织。香港特区申请人作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共同申请人同样适用。

五、申请材料
（一）《专利优先审查请求书》一式两份（填写参照附件1示例）。
1.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香港特区申请人，必须委托专利代理机构提出专利申请优先审查请求，并由该代理机构在请求书中盖章。
2.在中国内地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香港特区申请人可自行或委托专利代理机构提出专利申请优先审查请求。申请人自行提出的，请求书应当由全体申请人签字或盖章。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专利代理机构应在请求书中盖章。
3.请求书应填写有效的联系人、联系电话及联系地址，联系地址需为中国内地地址。
（二）主体资格身份证明文件
香港特区申请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交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复印件；香港特区申请人为公司或其他法律实体或组织的，应提供对应主体资格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在中国内地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香港特区申请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还应当提交在中国内地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证明文件。
（三）现有技术信息材料
现有技术是指发明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包括在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在国内外公开使用或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熟知的技术。专利文献可以只提供专利文献首页。非专利文献，例如期刊或者书籍，提供首页和相关页。
    所提交的相关专利文献、非专利文献信息应对应填写至《专利优先审查请求书》附件文件信息栏中（填写参照附件1示例）。
（四）相关证明文件
[bookmark: _Hlk115174357]内容包括专利技术所属的相关技术领域、全体申请人同意优先审查的声明和全部优先审查请求文件真实有效的承诺，并由全体申请人盖章或签字（填写参照附件2示例）。
（五）委托书
香港特区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优先审查请求的，如被委托的不是本案代理机构，应提供委托书，注明委托权限，并由全体申请人盖章或签字。

六、办理流程
（一）申请人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广州代办处或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深圳代办处提交专利优先审查申请材料，申请人可选择一家代办处服务窗口当面提交或以邮寄方式提交,但不能向两家代办处重复提交同一专利申请的优先审查请求。
     以邮寄方式提交申请材料的，申请人可在邮寄信封上注明“优先审查”字样，邮寄收件人及地址信息参照本指南第八部分。
（二）代办处审查申请材料后，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及时办理完成推荐工作，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
（三）代办处审查申请材料后，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审查结论及依据。

7、 有关事项
（一）同一申请人同日（仅指申请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又申请发明的，对于其中的发明专利申请一般不予优先审查。
（二）申请人应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bookmark: _GoBack]（三）申请材料中有外文材料的应当提供对应的中文译本。
    （四）本业务不收费。

8、 业务咨询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广州代办处
咨询电话：020-87681948
面交或邮寄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57号红盾大厦，邮编：510620。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深圳代办处
咨询电话：0755-26612232
面交或邮寄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软件产业基地4栋C座6楼,邮编：518000。


附件1：专利申请优先审查请求书填写示例
 专 利 申 请 优 先 审 查 请 求 书
请按照“注意事项”正确填写本表各栏  
	②专利 
申请
信息
	申请号或专利号
	①优先审查编号


	
	优先审查类型   |X|发明（本事项仅适用发明）|_|实用新型            |_|外观设计  

	
		优先审查请求人 应填写全体专利申请人
	国籍  国籍应填写中国香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及邮编 联系地址应填写内地地址，以便收取通知书

	
	同日申请 |_|是   |_|否
	同日申请号

	③
请求优先审查
理
由

	
|_|涉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属于本试点项目适用范围
|_|涉及各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重点鼓励的产业。
|_|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且技术或者产品更新速度快。属于本试点项目适用范围
|_|专利申请人已经做好实施准备或者已经开始实施，或者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其发明创造。
|_|就相同主题首次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又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提出申请
|_|PCT途径，国际申请号                ；|_|巴黎公约途径
的该中国首次申请。
|_|其他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需要优先审查。
|_|

	④优先审查请求人声明
|_|优先审查请求人已认真阅读并同意遵守《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的各项规定。

	⑤附件清单
|_|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信息材料  份  页现有技术文件有几份几页应对应填写，以下相同
|_|相关证明文件  份  页
|_|其他    份    页


	⑥附件文件信息

	相关专
利文献
	文献号
	发表日期
	相关的段落和/或图号

	
	应填写文献公开号
	应填写文献公开日期
	填写对应段落或全文

	
	
	
	

	
	
	
	

	
	
	
	

	
	
	
	

	相关非
专利文献
	书名/期刊/文摘名称
（包括版本号/卷号/期号）
	出版日期/发行日期
	作者姓名和文章标题
	相关页数

	
	按照以上栏目信息对应填写
	
	
	

	
	
	
	
	

	
	
	
	
	

	
	
	
	
	

	
	
	
	
	

	⑦优先审查请求人签章

委托代理机构提出请求的，代理机构需加盖清晰公章

申请人自行提出请求的，应由全体申请人盖章或签字



 年月日

	⑧国务院相关部门或省级知识产权局签署推荐意见


此处无须填写或盖章






 年月日
	⑨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意见



此处无须填写或盖章







 年月日



附件2：相关证明文件示例
相关证明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专利技术所属的相关技术领域（内容应与申请人在请求书中勾选的“请求优先审查理由”一致）。
2、 全体申请人承诺所提交的全部优先审查请求文件真实有效。
3、 全体申请人声明同意优先审查。
4、 ……




全体申请人盖章或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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